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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
(一)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： 

繼續加強衛生保健工作，以預防保健及健康促進為主，推動社區心理衛生，擴大 0 至 6 歲

兒童保健、癌症防治及篩檢，中老年人疾病防治，環境衛生改善，建立家戶健康資料，做

個多元化社區健康管理者，以維本區市民健康，確保公共衛生成果。 
(二)施政計畫分項說明： 

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辦 理 情 形 

已完成或未完成之 說明 
因應改善 

措施 
行政管理 
 
 
 
 
公共衛生 
 
 
 
 
 
其他設備 
 
 
 
 

行政管理 
 
 
 
 
保健業務、衛

生教育、家戶

健康服務 
 
 
 
其他設備 
 
 
 
 

配合業務單位辦理研

考、文書、出納、庶務、

人事、會計等一般經常

性行政業務。 
 
辦理保健業務、衛生教

育、家戶健康服務及其

他相關業務活動等公共

衛生工作，以維護市民

健康。 
 
辦理汰換個人電腦、電

腦周邊設備及零組件、

套裝軟體及汰換保險櫃

購置。 

依計畫內容辦理完成。 
 
 
 
 
依計畫內容辦理完成，本年

度預計完成工作量 38 萬

7,500 人戶次，實際完成工作

量 38 萬 8,449 人戶次，達預

計工作量 100.24%。 
 
依計畫內容辦理完成。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二、預算執行概況 

(一) 歲入： 
1.本年度部分： 

(1)一般賠償收入：預算數 0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119 元，決算數合共 119 元，較預算

數超收 119 元，約增 100.00%，係廠商違約金收入核實繳庫。 
(2)財產收入：預算數 0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5,620 元，決算數合共 5,620 元，較預算

數超收 5,620 元，約增 100.00%，係財產報廢殘值變賣收入核實繳庫。 
(3)其他收入：預算數 0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5 萬 7,458 元，決算數合共 5 萬 7,458 元，

較預算數超收 5 萬 7,458 元，約增 100.00%，係收回以前年度溢付廠商款

項 3 萬元、溢發員工上下班交通費 870 元及代售衛生套衛生教育指導費 2
萬 6,588 元核實繳庫。 

2.以前年度部分：無 
(二) 歲出： 

1.本年度部分： 
(1)行政管理：預算數 1,089 萬 8,548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1,074 萬 4,189 元，決算數合

共 1,074 萬 4,189 元，較預算數節減 15 萬 4,359 元，約減 1.42％。 
(2)公共衛生：預算數 3,410 萬 8,403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2,838 萬 1,834 元，決算數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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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2,838 萬 1,834 元，較預算數節減 572 萬 6,569 元，約減 16.79%。 
(3)其他設備：預算數 30 萬 6,420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29 萬 6,485 元，決算數合共 29

萬 6,485 元，較預算數節減 9,935 元，約減 3.24%。 
(4)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：申請動支 1,603 萬 648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1,603 萬 648

元，決算數合共 1,603 萬 648 元。 
(5)公務人員福利互助補助：申請動支 75 萬 4,343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75 萬 4,343 元，

決算數合共 75 萬 4,343 元。 
2.以前年度部分： 

(1)100 年度部分： 
 行政管理：以前年度轉入數 1 萬 9,810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0 元，未結清數 1 萬

9,810 元，係 590 地號國有土地原估算 10 ㎡遭占用一審民事訴訟裁判

費，100 年度動一按占用 5 ㎡計繳暫付 1 萬 350 元，100 年 12 月 8 日

實際丈量確認占用 588 及 589、590 地號市有及國有土地計 32 ㎡，經

法院 101 年 4 月 2 日通知尚需補繳 5 萬 842 元，分別由 100 年度動一

應付歲出保留款 9,460 元及 101 年度動一 4 萬 1,382 元於 101 年 5 月 1
日補繳暫付在案，本案經法院 102 年 4 月 10 日獲判勝訴，囿於占用人

102 年 5 月 6 日提起上訴(二審)，103 年度陸續召開民事庭，因尚在訴

訟中未能於 103 度辦理完成，爰依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辦理保留。 
 (2)101 年度部分： 

  行政管理：以前年度轉入數 4 萬 1,382 元，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0 元，未結清數 4
萬 1,382 元，係 588 及 589、590 地號市有及國有土地計 32 ㎡遭占用

一審民事訴訟裁判費，101 年度動一暫付數，本案經法院 102 年 4 月

10 日獲判勝訴，囿於占用人 102 年 5 月 6 日提起上訴(二審)，103 年

度陸續召開民事庭，因尚在訴訟中未能於 103 度辦理完成，爰依預算

法第 72 條規定辦理保留。 
 
三、資產負債實況 
    1.經費結存-存款 64 萬 7,208 元，係市庫存款 121133900007 帳號－保管款專戶 1 萬 5,762 元，

臺北富邦銀行公庫部 210551211301 帳號－公用事業費款代扣繳專戶 26 萬 5,919 元，離職儲

金專戶 36 萬 5,527 元，合計 64 萬 7,208 元，較上年度減少 47 萬 2,919 元。 
    2.暫付款-其他費用 9 萬 5,273 元，係 103 年 12 月份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已扣款未撥補 3 萬

4,081 元，588 及 589、590 地號市有及國有土地遭占用計 32 ㎡暫付一審民事訴訟裁判費(動
一)101 年度 4 萬 1,382 元及 100 年度 1 萬 9,810 元，合計 9 萬 5,273 元，較上年度減少 17 萬

1,194 元。 
    3.保管款 38 萬 1,289 元，係微電腦液晶視力檢查儀等保固金 1 萬 5,762 元，約僱人員離職儲金

36 萬 5,527 元，合計 38 萬 1,289 元，較上年度增加 9,473 元。 
    4.代收款 30 萬元，係存入公用事業費款 30 萬元，較上年度減少 65 萬 3,586 元。 
    5.應付歲出款 6 萬 1,192 元，係 588 及 589、590 地號市有及國有土地遭占用 32 ㎡暫付一審民

事訴訟裁判費(動一)，依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辦理之保留款，較上年度無增減。 
 

四、其他要點：無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